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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宁0104民初16522号

史新美：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史新美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652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史新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
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9467.05元、利息 2460.92元、分期手续费 216.80元、管理
费用 6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8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980元，由被告史新美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4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3475号

巩蔚凌：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与被告巩蔚凌银行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2）宁 0202民初 347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巩蔚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嘴山分行偿还截至 2022年 7月 13日的借款本金 24499.05元、利息 403.4元、分期
手续费 539.97元，上述合计 25442.42元；2022年 7月 14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
利息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支付；二、驳回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如义务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6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巩蔚凌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亦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拉赫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金凤区
个体经营顺发模板租赁站诉你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4
时 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公告
宁夏奥康尼工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韩胜与你单位确认劳动
关系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公
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提交相关答辩
材料。本案定于 2023年 2月 14日 14
时开庭，开庭地点位于吴忠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

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解除合同通知书
宁夏晨亮建设有限公司：

我司与贵司于 2022年 8月 13日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和《地上附着建筑物转让合同》，因贵司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已达到合
同解除条件，故我司通知贵司解除上述两份合同，请贵司知悉。

宁夏贺兰山卓德酒庄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注销公告
宁夏新茂石化有限公司注销证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

号：建字第 2021-04（银川高新区）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编号：灵规验字第2021-006（银川高新区）号，特此声明。

2023年1月5日

田有银：

本院受理原告李鹏云与被告田有银、马建云占
有物返还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
（2022）宁0104民初14212号民事判决书。因原告
李鹏云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要求：1.撤销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2022）宁0104民初14212号民事
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
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1111
办公室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761号

高永祥：

本院受理原告杨彦云、叶军与被告石和平与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请求
判令：1.请求判决撤销（2022）宁0104执异256号执行裁定书，不予追加杨彦云、叶
军为（2018）宁 0104民初 8473号被执行人；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少年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斌：

本院受理原告黄泉贵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
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2.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房屋租金32750元；3.判令被告承担租赁期间物业费、采暖费17105元；
4.判令被告按合同支付三个月违约金 75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华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川市融汇源乡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华丽、王玉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55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华丽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偿付原告宁夏银川市融汇源乡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80260元和利息 283952元以上共计
564212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4.8%计算的逾期利
息；二、被告王玉辉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玉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华丽追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2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华丽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166号

谭捷、王春生、员涛：

原告宁夏森雅诺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谭捷、王春生、员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6166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谭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森
雅诺工贸有限公司货款 61755元；二、被告王春生对上述货款中的
41150元与被告谭捷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三、被告员涛对上述货款
中的 55819元与被告谭捷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四、驳回原告宁夏森
雅诺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138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980元，由被告谭捷、王春生、员涛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403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7885号

张龙、霍兰香、张虎：

申请执行人白燕与被执行人张龙、霍兰香、张虎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由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国安公证处作出的（2022）宁银国安证字第 846号公证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
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张虎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金鹰国际村C26号楼 3
单元 501室房屋产权。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22）宁
0104执 788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 2023年 2月 6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
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 2023年 3月 8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
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
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
卖平台对该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 30%，
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 20%），对
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唐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胡毅然与被告唐建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 民初
22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唐建
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胡毅然借
款本金 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950 元、公告费 480 元，
共计 2430元，由被告唐建军负担】。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
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2515号

季涛：

本院受理的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季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25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季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返还丰田牌
汽车一辆（车牌号宁AXU905号；车架号LVGDC46A8CG191871），并协助原告宁夏凯义
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二、被告季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为被告季涛全部未付
租金125238.6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2523.87元，以上共计137762.55元；三、原告宁夏凯
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应就上述第一项判决所述的车辆与被告季涛协议折价，或者将该
车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被告季涛上述第二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如所得价
款不足清偿上述债务，则不足部分由被告季涛继续清偿，如所得价款超过上述债务，则超
过部分归被告季涛所有；四、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6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75元，被告季涛负担
3031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季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
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江春燕：

本院受理原告叶宏红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代偿的
借款本息、案件受理费及执行费共
计 100623.26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5043号

陈慧茹、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因与被
上诉人陈慧茹、银川旺元投资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民终504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区
（正源北街人民巷7号）209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4520号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田超
因与被上诉人满忠涛、原审
第三人宁夏众一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 民
终 452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西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7
号）209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2506号

宋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宋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25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宋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返还东风日产牌汽车一辆（车牌号宁 A97Y33 号；车架号 LG⁃
BL4AE03GD080423），并协助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二、被告宋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为被告宋虎全部未付
租金152493.4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5249.35元，以上共计167742.83元；三、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
司应就上述第一项判决所述的车辆与被告宋虎协议折价，或者将该车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被告宋
虎上述第二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如所得价款不足清偿上述债务，则不足部分由被告宋虎继续清偿，如所得
价款超过上述债务，则超过部分归被告宋虎所有；四、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3960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0元，被告宋虎负担3630元。公告费800
元，由被告宋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费国耀：

本院受理原告杨万龙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请求
判决被告费国耀偿还原告借款7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2510号

陈文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文龙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文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返还路虎牌汽车一辆（车牌号宁 A79T86 号；车架号 SAL⁃
FA2BA5AH214518），并协助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二、被告陈文龙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为被告陈文龙全部未
付租金77678.3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7767.84元，以上共计85446.22元；三、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应就上述第一项判决所述的车辆与被告陈文龙协议折价，或者将该车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被告陈
文龙上述第二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如所得价款不足清偿上述债务，则不足部分由被告陈文龙继续清偿，如
所得价款超过上述债务，则超过部分归被告陈文龙所有；四、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0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77元，被告陈文龙负担1953元。公
告费800元，由被告陈文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548号

马成：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马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6548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马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21778.62元、利息5306.46元、管理类费用70元；二、驳
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1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111元，由被
告马成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4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桂华利：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毅与被告桂华利、刘满宝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55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桂华利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毅劳务费
135000元。案件受理费300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
桂华利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123号

银川市兴庆区萍水相粉小吃店：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自骞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萍水相粉小吃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512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市兴庆区萍水相粉小吃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郭自骞
货款14025元、利息189.08元，并按照年利率3.7%继续支付该货款自2022年9月2日至本判
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6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川市兴庆区萍水相粉小吃店负担。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930号

何玉楠：

本院受理的原告崔桂英与被告何玉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393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何玉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崔桂英货款
11000元、利息 295.64元，并按照年利率 5.005%继续支付该款自 2022年 3月 30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何
玉楠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印章作废公告
郑州森林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自2022年12月20日起作废“郑州森

林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编号为 4101055145896。公告期 3天，自
2022年12月20日至2022年12月22日，2022年12月22日之后（包括当天）使
用上述印章的文件，合同及文字材料等，我公司概不认可，一切法律责任与我
公司无关，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公告。

郑州森林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煤焦油深加
工联合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项目分两

期建设，一期建设 50万吨/年煤焦油热裂解装
置，二期建设 50万吨/年煤焦油热裂解装置及
加氢精制装置，配套建设其他公用工程及辅
助设施。整个生产过程对“三废”污染源及噪
声均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项目建成后年
产 20.7万吨电极焦、74万吨轻质煤焦油、3.5
万吨干气产品。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仅包含一
期建设内容。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
方式和途径

通 过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1-TUQZ0weAmV-yTXo9xREQ 提 取 码:
dp2h 获取电子版，也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
版文件。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

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和意
见，需要公众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
措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

参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公众
意见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3-bIkd⁃
SJylrAFvtnHSBeQ 提取码: 8kmn。

五、起止时间
2023年 1月 4日至 2023年 1月 17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经理
电话：15809588201
地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永利电子

新材料有限公司）。
报告书编制单位：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

司，电话：010-61917210。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煤焦油深加工
联合装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为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共同构建诚信守法的良好社会环境，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及相关规定，通告如下：

一、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性，
被执行人应当及时、自觉、全面履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的，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二、凡在我市法院已立案执行但尚未全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
系案件承办人，主动如实申报财产，依法履行义务，不得规避、妨碍、
抗拒执行。逾期未履行义务并具有拒绝申报财产、虚假申报财产，
隐匿、转移、毁损、非法处置查封财产，人为设置障碍等妨碍执行行
为的，人民法院将采取罚款、拘留、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等措施，并与有关部门联合进行信用惩戒。

三、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导致案件无法执行或债权人遭受重
大损失的，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
执行，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涉嫌非法处置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犯罪的，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
法从严从快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

四、负有法定协助执行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必须
协助法院执行。拒绝或者妨害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给当事人通风报
信、协助其转移藏匿财产的，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的

法律责任。
五、具有公职人员等身份的被执行人，应模范遵守法律，自觉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对失信被执行人为公职人员的，除
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外，还将向其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关、组织
人事部门予以通报，并建议依纪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六、被执行人能够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如实
详细报告其财产及收入情况、积极配合人民法院调查和处置其财
产及收入、严格遵守限制消费令、有部分履行行为及明确可行的
后续履行计划、提供担保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的，人民
法院将积极适用信用修复机制，降低因执行案件对被执行人的生
产生活经营的影响。

欢迎申请执行人及广大群众积极通过举报电话向法院举报、
提供执行案件财产线索或被执行人下落，监督限制被执行人的高
消费行为，法院对于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将予以严格保密。

全市法院执行案件举报电话：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0952-2013395
大武口区人民法院：0952-4695028
惠农区人民法院：0952-3819909
平罗县人民法院：0952-6093563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1月5日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督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的通告

平罗县公安局于2015年10月7日立案侦查“10·07ATM机诈骗案”，办案
单位经侦查发现嫌疑账户：郭某某 建设银行账户 6217002470003448849。

现公告如下：
一、请上述账户资金实际所有人到平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登记，如工作

日无法前来的，请提前电话预约办理，受理日期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
二、请实际所有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开户资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三、逾期未到公安机关登记或不配合提供上述证件材料的，视为自动放

弃相关权利，所造成的法律责任自负。
联系人：梁警官 0952-6093664

平罗县公安局

2023年1月5日

关于认领“10·07ATM机诈骗案”
涉案账户资金的公告

仲裁公告
帝馨（宁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涛与你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
决，仲裁裁决书于开庭审理之日后3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
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对下列逾期债务进行公告催收，请借款人和担保人

积极筹措资金，主动向我行履行偿还欠款本息义务，履行担保义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逃废金融债权，否则，石嘴山
农村商业银行将依法追偿。

注：本清单中列明的主债权及担保债权金额是截止2022年12月7日的借款本息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或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联系电话：0952-2030907 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前进北路51号
序号

1
2

借款人

宁夏金海峰晟超阳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新太华煤业有限公司

借据号

28002160817123845001
28002160422136326001

保证人

宁夏金海峰晟朝阳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新太华煤业有限公司、禹学峰、张凤霞

公告
贺兰县壬寅平方建材经销部：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赵冲冲诉被申请人贺兰县壬寅平方建材

经销部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本委永劳人仲字〔2022〕第 221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被申请

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 1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7900元、提成工资488元，共计8388元。二、驳回申请

人其他仲裁请求。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一嗨租车服务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梁爱萍、白洁、白雪山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
系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
提交相关答辩材料。本案定于2023年2月14日8时30分
开庭，开庭地点位于吴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
楼。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5日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执行人孙建、施利萍、顾志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被执行人孙建、施利萍、顾志广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顾志广名下位于
银川市兴庆区城区紫园小区18号楼3单元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顾志广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城区紫园小区18号楼3单
元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2月2日10时至2023年2月3日10时（延时
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232000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幅度：23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
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
咨询电话：0951-4013553，监督电话：0951-3803893。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
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1月28日前至本院
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
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魏彦胜：

原告刘玉龙与你及白元元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7043号民事判
决书：由被告白元元、魏彦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
告刘玉龙支付劳务费18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2元，减半收取131元，由被告白元
元、魏彦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开城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戴仲淹：

原告马贵发与被告宁夏德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被告戴仲淹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原告马贵发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上诉请
求：1.请求依法撤销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22）宁 0402民初 2713号民事判决，依
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
重审；2.一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
为送达。递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9031号

石伟、郭成宝：

本院受理原告赵雪龙诉被告石伟、郭成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0106民初90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石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向原告赵雪龙支付货款182000元；并以未支付货款为基数，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为标准，向原告赵雪龙支付自2022年6月7日至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赵雪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42元，由原告赵雪龙负担121
元，由被告石伟负担3921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石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金雄、马兰：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张
金雄立即向原告偿还垫付款87622.48元；2.判令张金雄向原告支付利息16806.81元（暂按垫付
款的日利率的万分之三从垫付之日的第二日起计算至2022年3月30日止，此后要求按此标准
计算至代偿款结清之日止）以上1、2项共计104429.29元；3.判令马兰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
款责任；4.判令原告对被告张金雄名下的抵押车辆（车架号LFV3B28R8B3014826）具有抵押
权，对车辆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赵继龙、赵启龙：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经济开发区荣辉租赁站诉你们、
陈浩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
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剩余租赁费用31274元、违约金
5000元，合计3627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原告顾莹莹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德翰霆
木门经营部、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银川分公司、索菲亚华鹤门业有限公司、第
三人银川悦家快捷酒店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宁 0106 民初 13734 号民事上诉
状。上诉状内容为：1.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
责任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唐晖、唐文云、李玉霞、宁夏青铜峡市浩源石料有限公司、唐伟、朱彦蓉、宁夏鸿锦源石料有限公司、闫忠、张红玲、唐兴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恒信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唐晖、张琇、唐文云、李玉霞、宁夏青铜峡市浩源石料有限
公司、唐伟、朱彦蓉、宁夏鸿锦源石料有限公司、闫忠、张红玲、唐兴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唐晖立
即偿还原告代偿款 5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代偿期间利息 11640元（按照日利率 0.6‰暂计算自 2021年 7月 16日至
2022年 8月 8日），以上合计 61640元，判令被告按照日利率 0.6‰支付利息至代偿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张
绣、唐文云、李玉霞、宁夏青铜峡市浩源石料有限公司、唐伟、朱彦蓉、宁夏鸿锦源石料有限公司、闫忠、张红玲、唐兴平
对被告唐晖的上述欠款及代偿期间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诉讼监
督指南、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